一、事项名称：统计数据查询；
二、设定依据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》；
三、受理渠道：查询人或单位可采取来访、来电、电子邮箱等形式，向统计局查询统计数据；
四、申请条件：确保统计数据用途合法的单位或个人；
五、办理流程：
1.受理登记：来访登记、电话接听登记、电子邮件登记；
2.领导审批：根据查询人或单位所查询数据的具体用途，主管领导进行审批；
3.回复反馈：根据主管领导审批决定回复相关查询人或单位，如数据用途不合法则拒绝查询人或单位的申请。
六、办理地点：汶上县统计局办公室；
七、办理时间：法定工作日；
八、查询电话：0531-7213606。
